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事务清算报告

尊敬的投资者暨受益人：

感谢您投资于我公司设立的“北京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根据《信托合同》合同第 11.1.2.6 条信托财产

已全部或部分分配给受益人，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的规定，受托人发布《北京

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公告》，本信托计划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提前终止。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受托人，我公司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

对本信托计划进行了清算。

一、信托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北京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25 年 10 月 23 日

信托计划成立规模：319,080,000.00 份

信托计划期限：信托计划期限为 10 年，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根据

《信托合同》合同第 11.1.2.6 条信托财产已全部或部分分配给受益人，信托计

划可提前终止的规定，受托人发布《北京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提前终止公告》，本信托计划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提前终止。

信托资金运用方式：本信托计划投资组合范围为：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

品（含受托人管理的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国内市场流通的各类债券类资产

及债券型基金，债券逆回购、现金、金融同业存款、通知存款、银行定期存款、

协议存款、大额存单、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和存款工具，监管规定的

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在符合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的前提下，本信托计划可投资于监管机构允许或届时允许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含正回购）或金融产品。

信托单位申购与赎回：合格投资者应于开放日（D 日）前的 N 个工作日（N

为自然数，具体数值由受托人届时发布的相应公告确定）内向受托人提出申购

申请，D 日下午 17:30 截止申购。合格投资者至迟应在申购开放日当日下午

17:30 前签署信托合同并交付申购资金。受托人应于开放日后的第 2 个工作日

内（D+2 工作日内）对开放日信托单位进行估值并记录该日的信托单位净值，

并对申购的有效性进行确认，确认申购成功的合格投资者于开放日次一交易日

（D+1 交易日）视为加入信托计划。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托人不接受委托

人的赎回申请。

信托收益分配：受托人以届时扣除信托税费和负债、信托费用(含业绩报酬

等浮动费用，如有)后的现金形式信托财产为限，在第 i 单元分配日向第 i信托

单元的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受托人：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托”）

保管人：华夏银行天津分行

信托计划专户信息：

账户名：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账 号：12350000004742257

信托经理: 刘劭顼

二、信托项目执行情况

本信托计划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成立时，信托单位净值为 1.0000 元。项

目从成立到信托计划终止日，最高单位净值为 2026 年 01 月 22 日的 1.0081 元。

截止 2026 年 01 月 26 日，信托单位净值为 1.0072 元。

三、信托终止及分配情况

（一）信托计划的终止

根据《信托合同》合同第 11.1.2.6 条信托财产已全部或部分分配给受益人，

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的规定，受托人发布《北京信托•聚利安益 035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提前终止公告》，本信托计划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提前终止，我公司

作为受托人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对信托财产实施清算。

（二）信托计划申购、赎回及利益分配情况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累计认购/申购 319,080,000.00 元，确认信托规模

319,080,000.00 份 ； 累 计 赎 回 319,080,000.00 份 ， 兑 付 赎 回 资 金

321,346,172.90 元。已将受益人信托利益全部分配完毕。

表 1 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收益情况

项目 金额（元）

营业收入 2,492,382.66

利息收入 4,090.14

投资收益 2,488,292.52

支出 226,209.76

受托人报酬 186,453.90

托管费 8,427.53

销售服务费 17,903.24

其他费用 13,425.09

信托净利润 2,266,172.90

四、声明

截至本报告日，受托人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

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设计并完成了本信

托计划的运作，依照信托文件约定，履行受托人义务。



在信托财产清算报告送达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无

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信托财产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特此声明。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26 年 02 月 25 日


